
近日，有网友反映，贺胜路与茶园路
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监控，连减
速带也没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颜色一心”表示，一天早上她在十
字路口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听到前面传来
车辆碰撞的声音，一辆白色小车撞上一个
正准备转弯的摩托车。黄女士说，类似这
样的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并且这个路口还
很塞车，不但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警察。

2日，记者来到贺胜路与茶园路十字
路口，由于早高峰已过，路口处的车辆不
是很多。大约过了2分钟，茶园路上驶来
一辆私家车，行驶到十字路口时，车辆突
然减速，司机在驾驶位置左右观望，又鸣
笛多次，才顺利通过路口。短短5分钟内，
在路口通过的私家车都采取了这样的方

式。
还有不少车辆即使经过斑马线也未

减速慢行，而是选择谁快谁先过的方式，
看着让人胆战心惊。

市民杨先生说：“我在居然之家上班，
每天早晚高峰都很堵，而且路口没有红绿
灯，路过这里的司机虽然会减速慢行，可
这条路还有一些货车和公交车通过，很容
易发生危险，希望能安装红绿灯。”

在路口观察路况的同时，记者看到远
处一位清洁工人正在路边打扫。“茶园路
比较窄，是两车道的。附近小区多，经常
有车通过，这些车有时速度比较快。同
时，这里还有9路公交车经过，因为没有红
绿灯，就很容易出现车祸。我觉得这里应
该安装一个信号灯，行人过马路也不会有
危险了。”环卫工人说。

不少市民表示，十字路口附近有鄂南
高中、咸宁外国语学校等校区，该路口是
许多学生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照目前
的混乱的情况来说，对孩子的安全有一定
的影响，期待早日安装交通指示灯，规范
交通秩序。

为此，记者联系了市公安局交警二大
队，将具体的情况告知工作人员。对于能
否安装红绿灯，工作人员称要派交警到现
场查看情况后再上报决定。

近日，网友“普普”在咸宁论坛上反
映，咸安区贺胜路气象局小区门口附近停
放了多辆大货车，车上满载水果，停靠在
路边叫卖。商贩长期占道摆摊，车辆往来
频繁，由此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也
给周围居民带来了不便。

2日，记者来到网友反映地点进行实
地调查。“在家附近就能买到水果，还是
挺方便的。”家住气象局小区的王女士
说。

记者现场看到，沿贺胜路一直向鄂高
方向，近十辆货车一字排开，朝向道路的
一侧挡板敞开，桃子、西瓜、苹果、火龙果、
哈密瓜……应有尽有。

“我们是专门卖苹果的，从山东过来
的，这边小区多，旁边还有一个客运站，人

流量比较大，所以暂时先在这边卖卖试
试。”一位摊主告诉记者，他们要把车上的
水果卖完才会离开。

采访中，不时有路过的车辆停下来询
问价格，导致路面更加拥堵。下班高峰
期，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客运班车挤
成一团，喇叭声、吵闹声同步上演，混乱场
面一直持续。

据介绍，此路段附近小区众多，行驶
于贺胜路的往来车辆多为大型车辆，6路、
9路公交也要途经此道路。商贩占道摆
摊，人多车多，如果不及时疏导，很容易造
成交通拥堵。

不少附近的居民反映，入夏以后，在
贺胜路两边停留卖水果的货车日益增
多，虽然给附近居民带来了便利，但也的
确给交通和城市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不良
影响。

家住荣凯天阶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一般下午还不是最严重的，傍晚以后
才真是热闹。一到下班的高峰期，整条道
路都被商贩占满了，人多拥挤，恼火得
很。主要是安全问题，你看车这么多，太
危险了！”

记者沿着“商贩街”前行，在道路一侧
看到公交站牌附近也被商贩占用，等车的
乘客无“立足之地”。

道路两边占道经营，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露天KTV噪声扰民
部门：已要求整改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咸安区永安阁景区河对岸有
露天KTV，从晚上6点营业到12点，喇叭声大，影响附
近居民休息。

该网民称，他不反对地滩经济，但不能扰民，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咸安公安分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收到该网民
反映的问题，该单位高度重视，责成双鹤派出所和三
号桥派出所到现场组织开展调查，经调查核实，咸宁
大道新龙潭桥头永安阁景区广场以及河对岸金色海
湾小区附近临河休闲区确实存在两处露天KTV，一处
临河位于双鹤辖区，由一对老年夫妇经营，一处位于
三号桥辖区，由一位老妈妈带着一脑瘫儿子经营维持
生计。三号桥派出所和双鹤派出所辖区民警已与相
关人员沟通并要求其整改，将唱歌音量调小并控制在
标准范围内，且室外娱乐时间限制在晚间9点前，不要
打扰附近居民休息和孩子学习。相关人员表示今后
一定会注意噪音问题并控制好娱乐时间，确保不再发
生此类投诉事件，给周边居民一个和谐安静的生活环
境。

近日，辖区民警每晚夜间9点巡逻至露天KTV场
所并劝离经营者。市民若再次发现噪音扰民现象，请
拨打110，辖区民警会及时到现场处理，情节严重者将
依法予以处罚。

新闻追问
问城建

什么是建筑垃圾？市城管执法委综
合执法四大队队长刘胜告诉记者，根据我
市实际以及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需要，《办法》将建筑垃圾分为建筑渣土、
建筑可再生废弃物及其他废弃物。建筑
渣土是指建设工程新建、改建、扩建等过
程中产生的工程渣土。建筑可再生废弃物

是指建设工程新建、改建、扩建、修缮、拆除
或者房屋装修装饰等过程中产生的石材
类、金属类等可回收利用的废弃物。其他
废弃物是指建设工程新建、改建、扩建、修
缮、拆除或者房屋装修装饰等过程中产生
的木材、塑料、石膏、沥青等废弃物。

“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急剧增加，但是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建设一
直比较滞后。”刘胜说，2019年为解决市区
建筑垃圾消纳问题，市城管执法委同相关
部门协商初设了6座临时消纳场，目前临
时消纳场已处于饱和状态。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场已完成项目选址工作，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与实施方案正在调整当中。
刘胜坦言，建筑垃圾处置需求不断增加，

管理工作难度也不断加大。城区建筑垃圾随
意倾倒、抛洒现象屡禁不止；运输车辆私运、偷
运建筑垃圾，不按照规定密闭运输建筑垃圾的
现象时有发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推进
滞后、资源化利用率低等问题尚待解决。

建筑垃圾怎么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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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如何选择游泳馆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想去学游泳，
选择什么样的游泳馆比较好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游泳馆负责人张先生分享了
选择游泳馆的几点小技巧。

水质良好的池水呈明亮的浅蓝色，用蓝色瓷砖铺
设的游泳池池水呈深蓝色。假如水质发绿或略带浑
浊，则有可能是藻类超标。除了看水质，游泳者进入
游泳馆时还要认准资质，一是看卫生监督信息公告
栏，公告栏上应有卫生许可证等内容，二是看自检公
告栏，内容包括游泳池每天的PH值、水温、室温等。

如果游泳馆里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是不行的，因
为余氯会消灭大量细菌，如果一点味道都没有，细菌
是超标的。若味道刺鼻，则可能是余氯超标，长时间
游泳会引起皮肤和粘膜的不适。一般的评判标准是，
我们应该贴近水面，如果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就
是正常的。

在选择游泳池时，我们还需要摸摸池边是不是有
特别滑的感觉，如果长时间没有清洗的话，可能会产
生一些滋生物，存在感染细菌的可能性。然后查看一
下更衣室、走道是否干净，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游
泳馆的整体卫生情况。

此外，安全设备同样重要，一般情况下，游泳馆都
需要备有专业救生员和教练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未拆封药品可否退货
部门：已回复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城区网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近期在药店买了
药，未拆封，不知道能不能退货，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
答疑。

该网民表示，自己近日在（咸安区潜山商业街）旁
楚天大药房买了一盒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没拆封，
有购物小票。因为孩子病情好转，所以想去药店退
药，但工作人员回复买的药没质量问题，只能换。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七十
三条规定：除药品质量原因外，药品一经售出，不得退
换。因此，药店拒绝退换药品是合理的。药品属于特
殊商品，在药品运输、保管、储存等方面都有非常严格
的标准和要求。

药品被市民买回家后，家中的环境、温度等不一
定适合药品存放，被市民退回的药品也不能保证与售
出时状态完全一样，有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因此，
从保护其他患者健康的角度出发，药品只要没有质量
问题就不能退换。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在购买药品前
应根据患者的症状，慎重考虑选择药品，确认药品的
名称、品牌和规格后再购买，以免造成麻烦。

地摊收费是否合法
部门：依据标准收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地摊收费是否合理合法？

该网民表示，他是崇阳人，崇阳县天城镇大集广
场摆地摊最近开始收费，5块钱一个流动摊位，大约3
块地砖的面积。想知道这样收费有无法律依据？有
没有进行公示？有没有听证？

对此，崇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称，对于投诉人所反映的情况，是为了配合“摆地摊”
政策，该局规划了专门地段和场所，并聘请四名环卫
工人在大集公园段负责打扫卫生，每个摊位每日收取
的5元钱用于支付处理垃圾和支付环卫工工资。收费
标准根据《咸宁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收
取。此收取卫生管理费一事无需公示，也没有达到需
听证条件。

据统计，我市城区去年产生约30万吨建筑垃圾，这些建筑
垃圾堆成10米高，占地约300余亩。如何破解建筑垃圾围
城？日前，市政府出台《咸宁市建筑垃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加强我市建筑垃圾管理，推进我市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

我市建筑垃圾管理现状如何？建筑垃圾如何处置？如何
处理房屋装修垃圾？建筑垃圾如何资源化利用？3日，记者进
行了采访。

“窗外尘土飞扬，家具一天就积满了
灰……”“房子临街，天热了，也不能开窗
睡”。近日，网友纷纷在咸宁论坛反映，建
筑垃圾随意抛洒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不
利影响。

根据网友的反映，记者来到了温泉岔
路口毛巾厂小区。从大门进入小区后，沿
着主路向前走约100米，一座座由装修垃
圾、建筑垃圾堆成的小山包映入眼帘。这
一座座“垃圾山”里面夹杂着水泥块、砖
块、塑料袋和树枝。垃圾全部裸露在外，

看上去格外刺眼。
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究竟如何管？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
说，《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湖
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
擅自设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受纳建
筑垃圾、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
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处置建
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
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等违规行为具体行

政处罚进行了细化。
例如，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

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以下罚款；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
程施工、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
成环境污染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
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

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等。

《办法》规定，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负责
处置”的原则，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对建筑垃圾进行综合利
用。

具体来说，建筑垃圾分三类处置：工
程渣土，作为填充物回填于建设工程；建
筑可再生废弃物，进入资源化利用场所进

行综合利用；其他废弃物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处理。

《办法》明确，需处置建筑垃圾的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以及在城区范围内从事建
筑垃圾运输的运输单位，应向工程所在地
的城管执法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核准
处置许可证》。未按规定办理《建筑垃圾
核准处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

事建筑垃圾处置活动。
与老百姓关系最紧密的房屋装修垃

圾，该如何处理？《办法》规定，处置城市市
政道路、管网、园林绿化工程等零星施工
或因装饰装修个人住宅、商业门店、宾馆
酒店等产生的装修垃圾，可不办理《建筑
垃圾核准处置许可证》，但应当规范管理，
按要求分类堆放至指定地点，不得随意堆

放。
也就是说，房屋装修装饰过程中产

生的建筑可再生废弃物，本区域已实行
物业管理的，应当按照物业管理单位指
定地点临时堆放，由物业管理单位交由
符合规定的单位清运；未实行物业管理
的，由业主自行委托符合规定的单位清
运。

建筑垃圾“谁生产谁负责处置”

“当前，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
地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建成后将极大的推
进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市城管执
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办法》出台后，我市将编制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场专项规划，明确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场设置布局、规模及建设计划等。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采用特许经

营的方式确定经营单位，鼓励和支持社会
资本参与建设和经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

市政府根据需要，在每年的财政预算
中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支持建筑垃
圾的减排与回收利用活动。利用财政性
资金建设的项目工程在保证工程质量的
前提下，鼓励优先采用建筑可再生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产品。

网友“等一分钟”建议，引进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与再利用企业，将建筑垃圾破
碎成再生骨科，或将建筑垃圾制成各种类
型的路面材料、墙体材料，或将其用于施
工道路中的路基建设，用来代替天然砂石
料。他建议大力扶持垃圾处理企业。

资源化利用已列入专项规划

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随意抛撒建筑垃圾最高可罚5万元

市区建有6座临时清纳场


